
“跳单” 又称“跳中介”， 是

在中介人向委托人提供中介服务

后， 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服

务， 而甩开中介私下与相对人订

立合同， 或者另行委托其他中介

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现象。

民法典第 965 条明确： 委托

人在接受中介机构服务后， 利用

中介机构提供的交易机会或中介服

务， 绕过中介机构直接订立合同

的， 应当向中介机构支付报酬。 根

据该条文， 即使中介合同中未明确

“跳单” 属于违约行为， 委托人利

用中介人提供的信息资源或服务绕

过中介人进行交易， 中介人仍可据

此向委托人主张相应的权利。

>>>【法官说法】

看完房 中介被“跳单”了
法院判决买家支付中介2.5万元

□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银宇

中介带看房屋后， 各方都很满

意， 但卖家突然说不卖了， 买家也

说不买了。 不久， 中介却发现买家

住在带看房屋里， 难道这就是传说

中的“跳单”？ 近日， 奉贤区人民

法院审理了这起中介合同纠纷案。

2022 年 6 月， 案外人邓某

（卖方） 独家委托中介 （原告） 出

售位于奉贤区海泉路的一套房屋。

2022 年 7 月 1 日， 中介将上述房

屋信息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李某

（买方）。 同日， 李某经中介带看，

中介、 李某及邓某三方就房屋价

格、 交易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。

同年 7 月 2 日， 中介、 李某及

邓某约定前往开发商处就预售合同

更名进行商谈， 中介将邓某账号提

供给李某， 当中介达到约定地点

处， 李某通知中介表示不愿购买案

涉房屋了， 邓某也表示不卖了。

7 月 10 日， 中介发现李某竟

居住在案涉房屋， 询问邓某时， 邓

某回复是自己的朋友家人住在里

面， 否认私下与李某进行房屋交

易。 因中介追要佣金未果， 前后分

别将邓某、 李某起诉至法院， 分别

要求邓某、 李某支付中介佣金各

2.6 万元。

在邓某案件审理过程中， 邓某

确认中介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带李

某前往涉案房屋看房， 以及绕开中

介将房屋出售给李某， 中介与邓某

在法庭主持之下达成调解， 由邓某

支付中介佣金 2.6 万元。

法院查明，2022 年 7 月 1 日，李

某与邓某绕开中介私下就案涉房屋买

卖达成一致意见，因房屋是邓某向开

发商上海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，还

未办理产权登记，双方以在开发商处

进行预售合同更名方式进行交易。

2022 年 7 月 2 日，开发商上海某

房地产有限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。

2022 年 7 月 11 日， 李某与开发商上

海某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《上海市商

品房出售合同》，约定由李某购买案涉

房屋，房屋总价为 2574533 元，完成更

名。 2022 年 7 月 12 日，李某取得案涉

房屋产权登记。

法院认为， 中介为李某提供房

源， 李某也跟着中介实际查看房屋，

中介协助上下家进行沟通、 撮合， 确

定了房屋价格、 定金支付、 更名费用

等房屋买卖主要内容， 可以认定中介

为李某报告订立房屋买卖的机会并提

供了媒介服务， 履行了中介合同的主

要义务， 李某亦接受了中介的上述服

务行为， 双方之间达成了订立中介合

同的合意， 成立中介合同。

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应遵循

诚信原则，秉持诚实，恪守承诺。 委托

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和媒介

服务后，绕开中介人直接与相对人订

立合同，使中介人得不到报酬，委托人

的行为违背了诚信原则，不利于鼓励

诚信交易，故法院综合考量交易惯例、

中介服务内容及最终合同成交实际情

况等因素，酌情认定李某应支付中介

中介费2.5万元。

“同病相怜” 还是另

有所图？

2023 年 5 月， 赵先生陪母亲

在上海某三甲医院看胃病。 挂号候

诊时， 一名男子上前与赵先生搭

讪。 交流中， 此人透露自己也曾患

有胃病， 就是这家医院的一位老专

家治好的， 不过老专家已退休了，

目前在一家中医馆坐诊。 此时， 一

名陌生女子也凑上来， “同病相

怜” 的她表示， 听到这位老专家的

高超医术后很想去求医问诊， 并邀

请赵先生及其家人一同前去。

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 赵先生及

家人与这名女子一起来到中医馆。

挂号后， 一名头发花白、 身穿白大

褂的医生为赵先生的母亲诊疗， 并

开具一份处方， 另有一名医助在处

方上写明疗程。 挂号费加上药费，

赵先生竟然需要支付 8303 元。

发觉自己可能被骗的赵先生当

天前往派出所报案。 无独有偶， 除

赵先生外， 另有多名被害人陆续因

相同经历报案。 一个流窜在上海多

家重点医院诈骗病患的“医托” 团

伙浮出水面。 2023 年 7 月， 公安

机关将该团伙老板易某、 邓某波为

首的数十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，

并于同年 8 月移送浦东检察院审查

起诉。

“医托”打配合，做戏

做全套

经查， 2023 年 3 月， 曾因

“医托” 诈骗入狱的邓某波与易某

在上海合作经营多家“中医馆”，

实际是“医托” 哄骗病患来找“假

专家” 看病、 售卖高价中药的“黑

诊所”。 为迷惑患者， 这些“黑诊

所” 都挂靠于有资质的正规中医馆

下， 在正规诊所里租用场地。 李某

杰等三人冒充医术高明的退休老中

医“坐诊”。 有时， 挂靠的正规诊

所搞活动， 一些普通患者也被迷

惑， 走进了“假专家” 的诊室， 误

以为这是正规诊所的一部分。

“黑诊所” 的整个就诊流程也

是以假乱真， 易某团伙里的几十名

“医托” 分散潜伏在上海各大重点

医院的候诊室， 通常采用几名“医

托” 打配合的方式寻找“客户”，

有搭讪的， 有帮腔的， 还有冒充病

患一起前往“中医馆” 看病的。 为

不露破绽， “医托” 也要走完挂

号、 就诊、 开药、 付费的全流程。

被骗来的病患支付药费后， “医

托” 可从中抽取 55%为提成， 如果

病患能来复诊， “医托” 还能再拿

一份提成， 因此“医托” 大都和病

患保持着微信联系， 谎称自己“服

药后效果很好”， 引诱病患再次上

当。

“名医”是假，“名药”更

甚

实际上， 被害人服用了这些高价

中药后病情并未好转， 甚至有人出现

肠胃不适的情况。 有些被害人反映，

“名医” 在看病时对病情进行夸大，

自己病没治好， 心理还很“受伤”。

浦东检察院在对此案提前介入的

过程中， 指导公安机关对该团伙开具

给患者的处方、 药材情况进行详细侦

查。 上海中医药大学龙华附属医院的

三名专家查看了涉案的 500 余份处方

以及部分被害人提供的所购药材后均

表示， 这些处方不仅在格式上不符合

处方管理办法规定， 更存在剂量和煎

服方法不明确、 药不对症的问题， 实

际药材更是缺斤少两， 品质很差。

“如果不合剂量的药品煎制出来又不

按煎服方法进行服用， 肯定是对人体

有害的。” 专家解释道。

经查， 易某聘用的三名所谓“名

医” 仅持有医师执业证， 并没有“高

超医术” “丰富经验”。 在实际诊疗

过程中， 开具处方后确定用药疗程的

权利也不在“医生” 手上， 而是由毫

无行医资质的“医助” 制定。 正规中

药用药疗程应在 7-14 天左右， 而老

板易某等人为牟利， 要求“医助” 按

照病患家庭住址、 经济情况等制定药

期， 一般给本地病患一次开 21 天的

药量， 外地病患一次开 28 天。

此外， 易某还与一家药房的负责

人袁某萍（另案处理）达成合作，由袁

某萍的药房负责代煎药， 通过修改处

方的方式对药材偷工减料、以次充好，

最后将药液寄达患者。 这样一番操作

下，每贴中药的成本仅为 20 元，而实

际卖给患者的价格却高出 7-8 倍。

检察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涉案时

间对其所有转账凭证进行筛查， 将该

医托团伙所使用的收款平台的结算资

金， 按照付款人、 付款时间与发药药

房快递记录中的收货人、 寄件时间匹

配， 审计后发现该团伙涉案金额共计

700 余万元， 涉及被害人达 1800 余

人。 自 2023 年 11 月起， 浦东检察院

已陆续对该团伙“老板、 医生、 医

助、 医托” 共计 35 人以诈骗罪提起

公诉， 目前， 法院已对其中 23 名被

告人作出判决。

2024 年 2 月 2 日 星期五 说案 A7
责任编辑 / 陆如燕 E-mail:fzbfzsy@126.com

上千被害人遇上“同病相怜”的TA
一“医托”诈骗团伙被提起公诉 23名被告人被法院作出判决

  “这家医院看这个病不专业的， 我认识一位退休老中医， 医

术高明， 就在附近诊所坐诊……” 在医院挂号时遇到这种搭讪的

“好心人”， 求医心切的病患可要当心， 别被忽悠进了“黑诊所”。

近日，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“医托” 团伙诈骗案， 该

团伙内部分工明确， 在上海各大医院进行“医托” 诈骗， 共涉及

被害人 1800 余人， 涉案金额达 700 余万元。 目前， 经浦东检察

院提起公诉， 该团伙 23 名被告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作出判决。

□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畅

审
判


